关于提交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第二次季度报告的通知

各学院（校区）、指导教师、同学们：
根据《三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校学字〔2025〕13号）规定，现开展2025年立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第二次季度报告提交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、项目范围
2025年立项的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项目
二、材料提交
项目主持人登录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管理系统（http://cxcy.sju.edu.cn/xm），提交季度报告（见附件）；如有相关成果，请以附件形式在系统中提交，附件按照“项目名称-项目级别-第一主持人姓名”进行命名后，压缩文件rar或zip格式上传，可包含以下材料：论文及投稿录用证明、制作类实物照片、与项目相关竞赛参赛及获奖证明、专利申请、实验（调查）报告等。
三、审核流程及提交时间
第二次季度报告由指导老师审核后提交，校级项目由所在单位分管领导完成最终审核工作；国省级项目由创新创业学院完成最终审核。
第二次季度报告提交截止时间为3月31日，最终审核完成时间为4月10日。请各项目组务必按时提交报告，未按时提交报告的项目，将无法参与结题工作，项目将不再享受资助。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蒋老师，52354997。
附件：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第二次季度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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